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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600572             证券简称：康恩贝             公告编号：临 2020-103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

四次（临时）会议于 2020年 12月 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0年 12月 28

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董事。会议应参加审议表决董事 11人，实际参

加审议表决董事 11人。公司监事以审议有关议案方式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审议了有关议案，经书面表决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子公司金华康恩贝继续受托管理浙江耐司康药业有限公司

的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关联董事胡季强、胡北对本议

案回避表决。（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http://www.sse.com.cn 的公司临 2020—104号《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子公司金华康恩贝继续受托管理浙江耐司康药业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公告》）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简称：金华康恩贝）接受

浙江耐司康药业有限公司（简称：耐司康药业）现控股股东杭州康盟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简称：康盟投资）的委托，继续负责耐司康药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托管的期

限为 1年，自 2021年 1月 1日起至 2021年 12 月 31日止。并同意金华康恩贝、康盟投

资和耐司康药业就继续托管事宜签署的《关于浙江耐司康药业有限公司之委托经营管理

协议》。 

本项受托管理耐司康药业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吕久琴、董作军、吴永江和刘恩对本项议案事前认可并发表如下独立

意见：本次公司子公司金华康恩贝继续受托管理耐司康药业，是在有关各方平等、自愿、

公允合理的原则下进行的交易。鉴于耐司康药业的产品与金华康恩贝的原料药能形成一

定互补，产品有较好的国外注册经验及国际销售渠道，耐司康药业现有厂区未来能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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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康恩贝布局拓展生产经营业务提供一定的场所空间，根据耐司康药业的经营情况和金

华康恩贝未来业务发展需要，我们同意金华康恩贝继续受托管理耐司康药业 1 年。本次

关联交易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交易价格符合

公允、合理的市场原则，本项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长报酬方案的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1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同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有关董事长薪酬方案，确定公司董事长津贴为人

民币 200 万元/年（含税）。报酬发放时间自 2021 年 1 月份起计。 

本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吕久琴、董作军、吴永江和刘恩就本议案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

司董事长的报酬方案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和激励约束机制，更好地发挥董事长的

作用，促进公司规范发展。该报酬方案的提议、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1 票；反对 0票；

弃权 0票。（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http://www.sse.com.cn 的公司临 2020—105 号《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根据罗国良总裁提名，同意聘任谌明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简历见附件），任职期限

自本次董事会决议日至公司十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公司独立董事吕久琴、吴永江、董作军、刘恩对本议案事项发表如下意见：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副总裁）的聘任符合公司经营管理及规范治理需要，聘任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12月 31日 

 

附：人员简历 

http://www.sse.com.cn/


 3 

谌明，中国籍，男，1976 年 12月生，南京农业大学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历，

管理学硕士学位，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曾任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高级项目经理、

中化蓝天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浙江蓝天环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中化太仓化工产业园财务总监等职务，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财务总监。

现任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副总裁，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 

谌明先生现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

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谌明先生具备《公司法》规定的任职资格，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者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亦不存在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